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605號

原      告  陳曉藍

訴訟代理人  王智灝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奐辰律師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複  代理人  黃翊華律師

被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訴訟代理人  朱祐慧律師

            張炳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佰柒拾捌萬貳仟捌佰伍拾元，及自民國

一百一十二年七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貳拾柒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被告以新臺幣玖佰柒拾捌萬貳仟捌佰伍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宣告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院審理中由翁健依序變更為蔡明修、

張財育，並經其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

　　登記表、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等件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5

　　、56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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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

　　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 1400

萬250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397

萬550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23、171頁)。核原告上

開所為，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眾銀

　　行）於民國107年1月1日與被告合併，合併後以被告為存續

　　銀行，原大眾銀行與客戶間之權利義務由被告概括承受。訴

外人即原告之母周琳瑜（已於111年6月27日死亡）於97年11

月5日在大眾銀行開設臺幣信託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0號，下稱系爭周琳瑜帳戶）；原告於99年3月31日在大眾銀

　　行開設臺幣信託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

　　原告帳戶，下與系爭周琳瑜帳戶合稱系爭帳戶），大眾銀行

　　並指派其受僱人即訴外人李敏鳳為服務原告之理財專員，周

　　琳瑜亦因此併由李敏鳳服務。詎李敏鳳於107年2月起，濫用

其擔任被告理財專員之職務，利用原告及周琳瑜向被告購買

金融投資商品之職務上機會，假借投資之目的取得原告及周

琳瑜已簽名或蓋印存戶印鑑之取款憑條或匯款申請書（下稱

　　系爭取匯文件），未經原告及周琳瑜同意，於附表一至三所

　　示日期（下稱系爭日期），自系爭帳戶轉匯、提領如附表一

　　至三所示款項共計1397萬5500元（下稱系爭款項），並挪為

他用。原告或周琳瑜未於系爭日期親自臨櫃辦理，被告櫃台

人員明知辦理匯款、取款之人非原告或周琳瑜，仍反覆允許

李敏鳳盜領系爭款項，被告之清償行為對原告及周琳瑜應不

生效力，雙方間消費寄託關係仍然存在；若被告之清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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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原告及周琳瑜有效，李敏鳳顯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原告及周琳瑜，被告長達2年未察覺李敏鳳之行

為，亦未有所警覺而與原告及周琳瑜聯繫確認，反容任李敏

鳳代客戶辦理臨櫃作業，顯未善盡監督之責，違背善良管理

人注意義務，且李敏鳳所為在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

關，致原告及周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且原告及周琳瑜

係遭李敏鳳詐欺，難認與有過失，被告自應負不完全給付或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原告係周琳瑜之唯一繼承人，自

得依己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188條第1項、第224條、第227條、第231條第1項、第602

　　條第1項準用第47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

　　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97萬5500元

　　，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周琳瑜與李敏鳳間有與李敏鳳理財專員職務全然無涉

之其他財務往來（包括但不限於金錢借貸、委託李敏鳳代為

　　操作銷售之金融商品之其他投資等），因而（倘若原告或周

　　琳瑜並非本人臨櫃辦理時）授權李敏鳳辦理取款與匯款，並

　　非李敏鳳盜領、盜匯系爭款項，故李敏鳳當時並非執行其在

　　被告之理財專員職務，且原告明知李敏鳳亦無執行理財專員

　　職務之外觀，故原告不論基於如何之請求權基礎，主張被告

　　應給付或賠償其請求金額，均無理由。又原告及周琳瑜交付

　　李敏鳳其等已簽名或蓋妥印鑑印文之系爭取匯文件憑以向被

　　告取、匯款，被告返還金錢寄託物即系爭款項，已對原告及

周琳瑜生清償效力，原告請求被告再次返還消費寄託物，自

無理由。又被告已完全履行受寄人義務，並無給付不完全情

　　事，原告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負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又本院

　　113年度審易字第2513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另案刑事判決)

係認定李敏鳳犯背信罪，李敏鳳對原告及周琳瑜之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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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上並不具備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外觀，且係李敏鳳個人犯

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自無民法第188條規定之適用。

(二)被告自始否認李敏鳳有原告主張之盜領、盜匯情事，倘果有

此等情事，被告寄予原告110年7月對帳單所示之帳戶餘額僅

有6,239元，與系爭款項金額差距甚大，原告應早於110年7

月前就會知悉，必然立即向被告反應或甚至立即報警處理，

斷無遲至111年8月始向被告主張存款疑遭盜領。原告既係自

行保管系爭帳戶之存摺，並定期收受電子綜合對帳單，自無

可能在107年2月至109年11月長達2年9個月期間，完全不查

看系爭帳戶存摺、綜合對帳單，不知系爭帳戶內有數十次大

量金錢提領與匯出之可能，且原告與李敏鳳間有金錢借貸往

來，故原告極有可能是因借款予李敏鳳而在系爭取匯文件上

蓋章或簽名，授權李敏鳳取款，李敏鳳並未保管系爭帳戶存

摺，則原告、周琳瑜長期在空白系爭取匯文件上簽章或蓋用

取款印鑑，並交付系爭帳戶之存摺予李敏鳳臨櫃憑以取、匯

款，給與李敏鳳取款後另作他用之機會，乃原告、周琳瑜受

有損失之主要原因。倘原告或周琳瑜在上述期間內曾查閱過

系爭帳戶存摺或電子綜合對帳單1次，即可得知存摺、電子

綜合對帳單內所載取款金額與餘額是否正確，當不致於長期

不知其與周琳瑜之存款有遭李敏鳳挪作他用情事，故原告與

周琳瑜有疏於履行保護自身權益之對己義務之重大過失。又

原告於被告人員電話及到府訪談時，均掩飾其與李敏鳳有金

錢借貸往來及有與周永麗財務往來之事實，對於損害之擴大

　　亦與有過失。綜上，縱被告應對原告與周琳瑜負擔損害賠償

　　責任，因原告與周琳瑜就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重大過失，

請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或免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

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大眾銀行於107年1月1日與被告合併，以被告為存續銀行，

大眾銀行與存款戶間之權利義務由被告概括承受。周琳瑜於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97年11月5日在大眾銀行開設系爭周琳瑜帳戶，原告於99年3

　　月31日在大眾銀行開設系爭原告帳戶，原告與周琳瑜均未設

　　定系爭帳戶臨櫃取款密碼。

(二)李敏鳳自99年4月1日起至111年1月10日止受僱於被告，任職

於被告永春分行，擔任周琳瑜及原告之理財專員。

(三)周琳瑜於111年6月27日死亡，原告為周琳瑜唯一繼承人。

四、原告主張其依己身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後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

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論述如下：

(一)原告主張李敏鳳前係被告永春分行理財專員，擔任其及周琳

瑜之理財專員，李敏鳳自107年2月起，以便利為其及周琳瑜

處理投資理財事務為由，取得其或周琳瑜已簽名或蓋印之空

白系爭取匯文件，於系爭日期，未經其或周琳瑜同意，及其

及周琳瑜未親自臨櫃辦理，自行交由被告辦理儲匯業務之承

　　辦人員，自系爭帳戶轉匯或提領系爭款項，挪為他用，致其

　　及周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取匯文件

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9至283頁），並經李敏鳳在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07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即原告

對系爭款項匯入帳戶之所有人提起返還不當得利訴訟，下稱

另案民事事件）證述明確，亦經原告提出該事件113年6月3

日之言詞辯論筆錄為佐（見本院卷一第581至596頁）；又李

敏鳳上開違背任務，擅自挪用系爭帳戶內款項，致原告及周

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對原告及周琳瑜各涉背信罪之刑

事案件，經系爭另案刑事判決判處兩個背信罪，各處有期徒

刑3年、3年4月確定，亦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

　　度偵字第16814號起訴書、系爭另案刑事判決等件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二第85至91、147至154頁），是李敏鳳應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原告及周琳瑜負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責任，堪以認定。被告雖以原告、周琳瑜與李敏鳳間有與

李敏鳳理財專員職務全然無涉之其他財務往來，因而授權李

敏鳳辦理取款與匯款，並非盜領款項云云，惟被告所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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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認其所辯為真，自無可採。

(二)原告主張李敏鳳尚未清償系爭款項，被告應依民法第188條

第1項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被告否認，則查：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

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

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

　　，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而

　　言，即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

　　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

　　在內（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224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李敏鳳自99年4月1日起至111年1月10日止擔任被告永春分行

理財專員，負責客戶之投資理財諮詢、財富管理服務，為被

告之受僱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亦有原告提出本院112

　　年度勞訴字第85號民事判決可佐（見本院卷一第547至550頁

　　）。復據李敏鳳在系爭民事事件證稱：原告及周琳瑜是伊的

客戶，系爭取匯文件就原告部分是原告先提供已經簽名或蓋

章之空白表單給伊，就周琳瑜部分是原告是先蓋好周琳瑜的

印章後給伊，等伊有要提領系爭帳戶內金額時，就會將系爭

取匯文件填寫完畢，然後持至銀行辦理領款事宜，原告及周

琳瑜不知道伊要匯錢給誰，也沒有同意伊可以領取款項；原

告及周琳瑜會蓋空白表單給伊，是因為伊是她們的理專，她

們會透過伊投資，所以是基於投資的目的才將空白表單簽名

或蓋章給伊，除了幫原告及周琳瑜投資的目的，伊本來就不

行任意動用她們給伊的空白表單；原告及周琳瑜同意伊去領

取系爭帳戶內款項的前提是伊要將資金用在理財投資的用途

上，此同意內容，伊一開始就有與原告及周琳瑜講清楚，存

摺都是伊去跟她們拿，她們信任伊，所以當伊去跟她們拿存

摺時，她們都以為是伊要做理財投資用，每次還存摺時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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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跟原告說明款項動用的原因及情形，原告也都沒有把存

摺打開來看，都是直接就收起來放在抽屜等語，有前揭言詞

辯論筆錄可稽；再參被告雖提出原告108年12月間、109年5

月間、109年9月間投保保險及申購基金相關文件，以其上勾

選自帳戶自動轉帳繳費之情事，及原告與李敏鳳之對話紀錄

等件為辯（見本院卷二第189至247、33至34頁），然此反證

李敏鳳確係憑藉被告理財專員之身分，為原告及周琳瑜進行

投資理財服務，才能與原告及周琳瑜持續接觸，並得以帳戶

扣款不足等理由，獲得自原告及周琳瑜處取得空白系爭取匯

文件之機會，也因而能代原告及周琳瑜將系爭取匯文件交予

被告櫃台人員辦理，且被告櫃台人員在原告及周琳瑜未親自

臨櫃之情形下，並未拒絕受理，仍依系爭取匯文件使李敏鳳

完成系爭款項之取、匯款手續，進而趁機將系爭款項挪作他

用，足見被告所屬理財專員在所負責服務之客戶要求代為辦

理提款、轉帳等事宜時，基於服務客戶立場，非不得由理財

專員代為填寫取匯文件後持以臨櫃辦理，且被告內部實際作

業並未嚴格禁止理財專員代客處理交易事宜（含現金交易）

　　，李敏鳳長期、多次均能辦理完成，實應認係屬李敏鳳執行

職務之範圍。被告所辯，難認可採。則李敏鳳利用原告及周

琳瑜委託其辦理投資理財之服務，而交付空白系爭取匯文件

及系爭帳戶存摺之機會，在空白系爭取匯文件上填載金額後

　　，持以取、匯系爭款項，並用於超過原告及周琳瑜授權範圍

之用途等行為，堪認係利用其代客戶辦理投資理財等手續之

　　職務上機會，且與其執行職務之時間、場所有密切關係，客

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縱令李敏鳳係為自己利益所

為，惟依前揭裁判意旨及說明，仍應認係屬民法第188條第1

項規定之執行職務行為。

　⒊據上，李敏鳳所為前述(一)之不法侵權行為，係利用職務上

之機會，並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在客觀上

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8條

第1項前段規定，就李敏鳳違背任務盜領系爭帳戶內之系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款項，與李敏鳳連帶負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三)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

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

失。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

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

失，只須其行為為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助成

損 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查本件損害之發生，導

因於被告指派受僱人李敏鳳擔任原告及周琳瑜之理財專員，

為其等進行投資理財之服務，復原告及周琳瑜應李敏鳳之

請，同意事先以簽名或蓋章方式製作系爭取匯文件，並連同

自己保管之系爭帳戶存摺交予李敏鳳，授權李敏鳳得基於投

資理財目的動用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嗣被告未盡內部監督、

稽核之責，在原告及周琳瑜未親自臨櫃之情形下，長期使李

敏鳳得以獨自辦理取、匯款手續，而原告及周琳瑜交付已簽

名或蓋印之空白系爭取匯文件行為本身，雖非必然發生存款

遭盜領之結果，然據李敏鳳前揭證述，原告於李敏鳳每次歸

還系爭帳戶存摺時，連看都不看就直接放進抽屜，也沒有詢

問李敏鳳各筆款項動用原因及情形，亦未就被告寄送之對帳

單進行對帳或採取必要預防措施，是原告及周琳瑜疏於注

意，於本件損害之發生、擴大，亦有過失。原告雖以其及周

琳瑜係遭李敏鳳詐欺，主張其等無過失云云，惟李敏鳳所為

不構成詐欺乙情，業經另案刑事判決所認定，是原告主張，

委無可採。本院衡之公平法則，並基於前揭所述各情，審酌

雙方原因力之強弱及過失之輕重，原告之過失程度為30%，

故減輕被告應賠償金額30%，即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為978

萬2850元（計算式：1397萬5500元×70％＝978萬2850元）。

原告於上開金額範圍內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

准許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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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及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

　　，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

　　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

203條亦有明文。查本件屬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無確定

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

告應給付之金額部分，得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即112年7月6日，見本院卷一第30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末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既經准許，原告另依民法第224條

　　、第227條、第231條、第602條第1項準用第478條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同上金額，即無庸審酌，附此說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其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後段及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978萬

2850元，及自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上開准許部分之請

求，依法無據，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

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

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

　　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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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葉佳昕

附表一（以陳曉藍簽名提領部分）：

編號編號 日期日期 金額金額 摘要摘要

1 108年8月27日 19萬9,500元 匯出匯款

2 108年10月18

日

24萬元 匯出匯款

3 108年12月18

日

25萬元 匯出匯款

4 109年3月31日 30萬5,000元 匯出匯款

5 109年4月16日 13萬9,000元 匯出匯款

6 109年4月29日 18萬9,000元 匯出匯款

7 109年5月14日 3萬3,000元 匯出匯款

8 109年5月29日 19萬7,000元 匯出匯款

9 109年6月9日 17萬4,000元 匯出匯款

10 109年6月17日 40萬元 匯出匯款

11 109年7月3日 10萬元 匯出匯款

12 109年7月9日 28萬元 匯出匯款

13 109年7月17日 7萬1,000元 匯出匯款

14 109年9月30日 23萬元 匯出匯款

15 109年10月7日 30萬5,000元 匯出匯款

16 109年10月27

日

29萬元 匯出匯款

17 109年11月6日 8萬8,000元 匯出匯款

18 109年11月11

日

6萬8,000元 匯出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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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以陳曉藍印鑑提領部分）：

合計： 355萬8,500元

編號編號 日期日期 金額金額 摘要摘要

1 107年2月8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 107年3月2日 6萬元 現金取款

3 107年5月23日 4萬元 現金取款

4 107年11月21

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5 107年12月5日 5萬元 現金取款

6 107年12月12

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7 107年12月25

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8 108年1月4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9 108年1月11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10 108年1月19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11 108年2月15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12 108年2月27日 4萬元 現金取款

13 108年3月7日 1萬7,000元 現金取款

14 108年3月29日 1萬5,000元 現金取款

15 108年5月8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16 108年5月14日 18萬元 現金取款

17 108年5月20日 18萬元 現金取款

18 108年5月30日 10萬元 現金取款

19 108年6月12日 25萬元 現金取款

20 108年7月2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1 108年7月10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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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以周琳瑜印鑑提領部分）：

22 108年7月30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3 108年8月16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4 108年9月20日 15萬4,000元 匯出匯款

25 108年11月29

日

3萬5,000元 匯出匯款

26 109年1月21日 1萬7,000元 匯出匯款

27 109年2月26日 32萬元 匯出匯款

28 109年3月6日 16萬1,000元 匯出匯款

合計： 275萬9,000元

編號編號 日期日期 金額金額 摘要摘要

1 107年2月12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 107年3月7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3 107年3月13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4 107年5月25日 6萬元 現金取款

5 107年10月25

日

3萬5,000元 領出匯款

6 107年11月5日 3萬5,000元 領出匯款

7 107年11月12

日

24萬5,000元 領出匯款

8 107年12月11

日

17萬2,500元 領出匯款

9 107年12月26

日

27萬8,000元 領出匯款

10 108年1月31日 8萬2,000元 領出匯款

11 108年2月22日 4萬3,500元 領出匯款

12 108年3月6日 2萬5,500元 領出匯款

13 108年6月27日 350萬元 轉帳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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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8年7月9日 15萬1,500元 領出匯款

15 108年7月12日 197萬元 轉帳支出

16 108年11月1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17 108年11月20

日

15萬元 現金取款

18 108年11月28

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19 108年12月10

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0 108年12月17

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1 108年1月2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2 109年1月17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3 109年2月3日 10萬元 現金取款

合計： 765萬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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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605號
原      告  陳曉藍
訴訟代理人  王智灝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奐辰律師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複  代理人  黃翊華律師
被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訴訟代理人  朱祐慧律師
            張炳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佰柒拾捌萬貳仟捌佰伍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貳拾柒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被告以新臺幣玖佰柒拾捌萬貳仟捌佰伍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宣告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院審理中由翁健依序變更為蔡明修、張財育，並經其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
　　登記表、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等件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5
　　、56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
　　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 1400萬250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397萬550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23、171頁)。核原告上開所為，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眾銀
　　行）於民國107年1月1日與被告合併，合併後以被告為存續
　　銀行，原大眾銀行與客戶間之權利義務由被告概括承受。訴外人即原告之母周琳瑜（已於111年6月27日死亡）於97年11月5日在大眾銀行開設臺幣信託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0號，下稱系爭周琳瑜帳戶）；原告於99年3月31日在大眾銀
　　行開設臺幣信託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
　　原告帳戶，下與系爭周琳瑜帳戶合稱系爭帳戶），大眾銀行
　　並指派其受僱人即訴外人李敏鳳為服務原告之理財專員，周
　　琳瑜亦因此併由李敏鳳服務。詎李敏鳳於107年2月起，濫用其擔任被告理財專員之職務，利用原告及周琳瑜向被告購買金融投資商品之職務上機會，假借投資之目的取得原告及周琳瑜已簽名或蓋印存戶印鑑之取款憑條或匯款申請書（下稱
　　系爭取匯文件），未經原告及周琳瑜同意，於附表一至三所
　　示日期（下稱系爭日期），自系爭帳戶轉匯、提領如附表一
　　至三所示款項共計1397萬5500元（下稱系爭款項），並挪為他用。原告或周琳瑜未於系爭日期親自臨櫃辦理，被告櫃台人員明知辦理匯款、取款之人非原告或周琳瑜，仍反覆允許李敏鳳盜領系爭款項，被告之清償行為對原告及周琳瑜應不生效力，雙方間消費寄託關係仍然存在；若被告之清償行為對原告及周琳瑜有效，李敏鳳顯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及周琳瑜，被告長達2年未察覺李敏鳳之行為，亦未有所警覺而與原告及周琳瑜聯繫確認，反容任李敏鳳代客戶辦理臨櫃作業，顯未善盡監督之責，違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李敏鳳所為在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關，致原告及周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且原告及周琳瑜係遭李敏鳳詐欺，難認與有過失，被告自應負不完全給付或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原告係周琳瑜之唯一繼承人，自得依己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188條第1項、第224條、第227條、第231條第1項、第602
　　條第1項準用第47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
　　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97萬5500元
　　，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周琳瑜與李敏鳳間有與李敏鳳理財專員職務全然無涉之其他財務往來（包括但不限於金錢借貸、委託李敏鳳代為
　　操作銷售之金融商品之其他投資等），因而（倘若原告或周
　　琳瑜並非本人臨櫃辦理時）授權李敏鳳辦理取款與匯款，並
　　非李敏鳳盜領、盜匯系爭款項，故李敏鳳當時並非執行其在
　　被告之理財專員職務，且原告明知李敏鳳亦無執行理財專員
　　職務之外觀，故原告不論基於如何之請求權基礎，主張被告
　　應給付或賠償其請求金額，均無理由。又原告及周琳瑜交付
　　李敏鳳其等已簽名或蓋妥印鑑印文之系爭取匯文件憑以向被
　　告取、匯款，被告返還金錢寄託物即系爭款項，已對原告及周琳瑜生清償效力，原告請求被告再次返還消費寄託物，自無理由。又被告已完全履行受寄人義務，並無給付不完全情
　　事，原告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又本院
　　113年度審易字第2513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另案刑事判決)係認定李敏鳳犯背信罪，李敏鳳對原告及周琳瑜之侵權行為客觀上並不具備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外觀，且係李敏鳳個人犯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自無民法第188條規定之適用。
(二)被告自始否認李敏鳳有原告主張之盜領、盜匯情事，倘果有此等情事，被告寄予原告110年7月對帳單所示之帳戶餘額僅有6,239元，與系爭款項金額差距甚大，原告應早於110年7月前就會知悉，必然立即向被告反應或甚至立即報警處理，斷無遲至111年8月始向被告主張存款疑遭盜領。原告既係自行保管系爭帳戶之存摺，並定期收受電子綜合對帳單，自無可能在107年2月至109年11月長達2年9個月期間，完全不查看系爭帳戶存摺、綜合對帳單，不知系爭帳戶內有數十次大量金錢提領與匯出之可能，且原告與李敏鳳間有金錢借貸往來，故原告極有可能是因借款予李敏鳳而在系爭取匯文件上蓋章或簽名，授權李敏鳳取款，李敏鳳並未保管系爭帳戶存摺，則原告、周琳瑜長期在空白系爭取匯文件上簽章或蓋用取款印鑑，並交付系爭帳戶之存摺予李敏鳳臨櫃憑以取、匯款，給與李敏鳳取款後另作他用之機會，乃原告、周琳瑜受有損失之主要原因。倘原告或周琳瑜在上述期間內曾查閱過系爭帳戶存摺或電子綜合對帳單1次，即可得知存摺、電子綜合對帳單內所載取款金額與餘額是否正確，當不致於長期不知其與周琳瑜之存款有遭李敏鳳挪作他用情事，故原告與周琳瑜有疏於履行保護自身權益之對己義務之重大過失。又原告於被告人員電話及到府訪談時，均掩飾其與李敏鳳有金錢借貸往來及有與周永麗財務往來之事實，對於損害之擴大
　　亦與有過失。綜上，縱被告應對原告與周琳瑜負擔損害賠償
　　責任，因原告與周琳瑜就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重大過失，請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或免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大眾銀行於107年1月1日與被告合併，以被告為存續銀行，大眾銀行與存款戶間之權利義務由被告概括承受。周琳瑜於97年11月5日在大眾銀行開設系爭周琳瑜帳戶，原告於99年3
　　月31日在大眾銀行開設系爭原告帳戶，原告與周琳瑜均未設
　　定系爭帳戶臨櫃取款密碼。
(二)李敏鳳自99年4月1日起至111年1月10日止受僱於被告，任職於被告永春分行，擔任周琳瑜及原告之理財專員。
(三)周琳瑜於111年6月27日死亡，原告為周琳瑜唯一繼承人。
四、原告主張其依己身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論述如下：
(一)原告主張李敏鳳前係被告永春分行理財專員，擔任其及周琳瑜之理財專員，李敏鳳自107年2月起，以便利為其及周琳瑜處理投資理財事務為由，取得其或周琳瑜已簽名或蓋印之空白系爭取匯文件，於系爭日期，未經其或周琳瑜同意，及其及周琳瑜未親自臨櫃辦理，自行交由被告辦理儲匯業務之承
　　辦人員，自系爭帳戶轉匯或提領系爭款項，挪為他用，致其
　　及周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取匯文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9至283頁），並經李敏鳳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07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即原告對系爭款項匯入帳戶之所有人提起返還不當得利訴訟，下稱另案民事事件）證述明確，亦經原告提出該事件113年6月3日之言詞辯論筆錄為佐（見本院卷一第581至596頁）；又李敏鳳上開違背任務，擅自挪用系爭帳戶內款項，致原告及周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對原告及周琳瑜各涉背信罪之刑事案件，經系爭另案刑事判決判處兩個背信罪，各處有期徒刑3年、3年4月確定，亦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
　　度偵字第16814號起訴書、系爭另案刑事判決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85至91、147至154頁），是李敏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原告及周琳瑜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堪以認定。被告雖以原告、周琳瑜與李敏鳳間有與李敏鳳理財專員職務全然無涉之其他財務往來，因而授權李敏鳳辦理取款與匯款，並非盜領款項云云，惟被告所舉資料難認其所辯為真，自無可採。
(二)原告主張李敏鳳尚未清償系爭款項，被告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被告否認，則查：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
　　，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而
　　言，即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
　　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
　　在內（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224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李敏鳳自99年4月1日起至111年1月10日止擔任被告永春分行理財專員，負責客戶之投資理財諮詢、財富管理服務，為被告之受僱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亦有原告提出本院112
　　年度勞訴字第85號民事判決可佐（見本院卷一第547至550頁
　　）。復據李敏鳳在系爭民事事件證稱：原告及周琳瑜是伊的客戶，系爭取匯文件就原告部分是原告先提供已經簽名或蓋章之空白表單給伊，就周琳瑜部分是原告是先蓋好周琳瑜的印章後給伊，等伊有要提領系爭帳戶內金額時，就會將系爭取匯文件填寫完畢，然後持至銀行辦理領款事宜，原告及周琳瑜不知道伊要匯錢給誰，也沒有同意伊可以領取款項；原告及周琳瑜會蓋空白表單給伊，是因為伊是她們的理專，她們會透過伊投資，所以是基於投資的目的才將空白表單簽名或蓋章給伊，除了幫原告及周琳瑜投資的目的，伊本來就不行任意動用她們給伊的空白表單；原告及周琳瑜同意伊去領取系爭帳戶內款項的前提是伊要將資金用在理財投資的用途上，此同意內容，伊一開始就有與原告及周琳瑜講清楚，存摺都是伊去跟她們拿，她們信任伊，所以當伊去跟她們拿存摺時，她們都以為是伊要做理財投資用，每次還存摺時伊都沒有跟原告說明款項動用的原因及情形，原告也都沒有把存摺打開來看，都是直接就收起來放在抽屜等語，有前揭言詞辯論筆錄可稽；再參被告雖提出原告108年12月間、109年5月間、109年9月間投保保險及申購基金相關文件，以其上勾選自帳戶自動轉帳繳費之情事，及原告與李敏鳳之對話紀錄等件為辯（見本院卷二第189至247、33至34頁），然此反證李敏鳳確係憑藉被告理財專員之身分，為原告及周琳瑜進行投資理財服務，才能與原告及周琳瑜持續接觸，並得以帳戶扣款不足等理由，獲得自原告及周琳瑜處取得空白系爭取匯文件之機會，也因而能代原告及周琳瑜將系爭取匯文件交予被告櫃台人員辦理，且被告櫃台人員在原告及周琳瑜未親自臨櫃之情形下，並未拒絕受理，仍依系爭取匯文件使李敏鳳完成系爭款項之取、匯款手續，進而趁機將系爭款項挪作他用，足見被告所屬理財專員在所負責服務之客戶要求代為辦理提款、轉帳等事宜時，基於服務客戶立場，非不得由理財專員代為填寫取匯文件後持以臨櫃辦理，且被告內部實際作業並未嚴格禁止理財專員代客處理交易事宜（含現金交易）
　　，李敏鳳長期、多次均能辦理完成，實應認係屬李敏鳳執行職務之範圍。被告所辯，難認可採。則李敏鳳利用原告及周琳瑜委託其辦理投資理財之服務，而交付空白系爭取匯文件及系爭帳戶存摺之機會，在空白系爭取匯文件上填載金額後
　　，持以取、匯系爭款項，並用於超過原告及周琳瑜授權範圍之用途等行為，堪認係利用其代客戶辦理投資理財等手續之
　　職務上機會，且與其執行職務之時間、場所有密切關係，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縱令李敏鳳係為自己利益所為，惟依前揭裁判意旨及說明，仍應認係屬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之執行職務行為。
　⒊據上，李敏鳳所為前述(一)之不法侵權行為，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並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李敏鳳違背任務盜領系爭帳戶內之系爭款項，與李敏鳳連帶負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三)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 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只須其行為為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助成損 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查本件損害之發生，導因於被告指派受僱人李敏鳳擔任原告及周琳瑜之理財專員，為其等進行投資理財之服務，復原告及周琳瑜應李敏鳳之請，同意事先以簽名或蓋章方式製作系爭取匯文件，並連同自己保管之系爭帳戶存摺交予李敏鳳，授權李敏鳳得基於投資理財目的動用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嗣被告未盡內部監督、稽核之責，在原告及周琳瑜未親自臨櫃之情形下，長期使李敏鳳得以獨自辦理取、匯款手續，而原告及周琳瑜交付已簽名或蓋印之空白系爭取匯文件行為本身，雖非必然發生存款遭盜領之結果，然據李敏鳳前揭證述，原告於李敏鳳每次歸還系爭帳戶存摺時，連看都不看就直接放進抽屜，也沒有詢問李敏鳳各筆款項動用原因及情形，亦未就被告寄送之對帳單進行對帳或採取必要預防措施，是原告及周琳瑜疏於注意，於本件損害之發生、擴大，亦有過失。原告雖以其及周琳瑜係遭李敏鳳詐欺，主張其等無過失云云，惟李敏鳳所為不構成詐欺乙情，業經另案刑事判決所認定，是原告主張，委無可採。本院衡之公平法則，並基於前揭所述各情，審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及過失之輕重，原告之過失程度為30%，故減輕被告應賠償金額30%，即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為978萬2850元（計算式：1397萬5500元×70％＝978萬2850元）。原告於上開金額範圍內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准許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及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
　　，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
　　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亦有明文。查本件屬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無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告應給付之金額部分，得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即112年7月6日，見本院卷一第30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末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既經准許，原告另依民法第224條
　　、第227條、第231條、第602條第1項準用第47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同上金額，即無庸審酌，附此說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其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978萬2850元，及自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上開准許部分之請求，依法無據，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
　　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葉佳昕


附表一（以陳曉藍簽名提領部分）：
		編號

		日期

		金額

		摘要



		


		


		


		




		1

		108年8月27日

		19萬9,500元

		匯出匯款



		2

		108年10月18日

		24萬元

		匯出匯款



		3

		108年12月18日

		25萬元

		匯出匯款



		4

		109年3月31日

		30萬5,000元

		匯出匯款



		5

		109年4月16日

		13萬9,000元

		匯出匯款



		6

		109年4月29日

		18萬9,000元

		匯出匯款



		7

		109年5月14日

		3萬3,000元

		匯出匯款



		8

		109年5月29日

		19萬7,000元

		匯出匯款



		9

		109年6月9日

		17萬4,000元

		匯出匯款



		10

		109年6月17日

		40萬元

		匯出匯款



		11

		109年7月3日

		10萬元

		匯出匯款



		12

		109年7月9日

		28萬元

		匯出匯款



		13

		109年7月17日

		7萬1,000元

		匯出匯款



		14

		109年9月30日

		23萬元

		匯出匯款



		15

		109年10月7日

		30萬5,000元

		匯出匯款



		16

		109年10月27日

		29萬元

		匯出匯款



		17

		109年11月6日

		8萬8,000元

		匯出匯款



		18

		109年11月11日

		6萬8,000元

		匯出匯款



		合計：

		


		355萬8,500元

		








附表二（以陳曉藍印鑑提領部分）：
		編號

		日期

		金額

		摘要



		


		


		


		




		1

		107年2月8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

		107年3月2日

		6萬元

		現金取款



		3

		107年5月23日

		4萬元

		現金取款



		4

		107年11月21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5

		107年12月5日

		5萬元

		現金取款



		6

		107年12月12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7

		107年12月25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8

		108年1月4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9

		108年1月11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10

		108年1月19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11

		108年2月15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12

		108年2月27日

		4萬元

		現金取款



		13

		108年3月7日

		1萬7,000元

		現金取款



		14

		108年3月29日

		1萬5,000元

		現金取款



		15

		108年5月8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16

		108年5月14日

		18萬元

		現金取款



		17

		108年5月20日

		18萬元

		現金取款



		18

		108年5月30日

		10萬元

		現金取款



		19

		108年6月12日

		25萬元

		現金取款



		20

		108年7月2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1

		108年7月10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2

		108年7月30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3

		108年8月16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4

		108年9月20日

		15萬4,000元

		匯出匯款



		25

		108年11月29日

		3萬5,000元

		匯出匯款



		26

		109年1月21日

		1萬7,000元

		匯出匯款



		27

		109年2月26日

		32萬元

		匯出匯款



		28

		109年3月6日

		16萬1,000元

		匯出匯款



		合計：

		


		275萬9,000元

		








附表三（以周琳瑜印鑑提領部分）：
		編號

		日期

		金額

		摘要



		


		


		


		




		1

		107年2月12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

		107年3月7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3

		107年3月13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4

		107年5月25日

		6萬元

		現金取款



		5

		107年10月25日

		3萬5,000元

		領出匯款



		6

		107年11月5日

		3萬5,000元

		領出匯款



		7

		107年11月12日

		24萬5,000元

		領出匯款



		8

		107年12月11日

		17萬2,500元

		領出匯款



		9

		107年12月26日

		27萬8,000元

		領出匯款



		10

		108年1月31日

		8萬2,000元

		領出匯款



		11

		108年2月22日

		4萬3,500元

		領出匯款



		12

		108年3月6日

		2萬5,500元

		領出匯款



		13

		108年6月27日

		350萬元

		轉帳支出



		14

		108年7月9日

		15萬1,500元

		領出匯款



		15

		108年7月12日

		197萬元

		轉帳支出



		16

		108年11月1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17

		108年11月20日

		15萬元

		現金取款



		18

		108年11月28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19

		108年12月10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0

		108年12月17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1

		108年1月2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2

		109年1月17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3

		109年2月3日

		10萬元

		現金取款



		合計：

		


		765萬8,0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605號

原      告  陳曉藍

訴訟代理人  王智灝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奐辰律師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複  代理人  黃翊華律師

被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訴訟代理人  朱祐慧律師

            張炳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佰柒拾捌萬貳仟捌佰伍拾元，及自民國

一百一十二年七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貳拾柒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被告以新臺幣玖佰柒拾捌萬貳仟捌佰伍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宣告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院審理中由翁健依序變更為蔡明修、

    張財育，並經其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

　　登記表、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等件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5

　　、56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

　　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 1400

    萬250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397

    萬550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23、171頁)。核原告上

    開所為，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眾銀

　　行）於民國107年1月1日與被告合併，合併後以被告為存續

　　銀行，原大眾銀行與客戶間之權利義務由被告概括承受。訴

    外人即原告之母周琳瑜（已於111年6月27日死亡）於97年11

    月5日在大眾銀行開設臺幣信託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0號，下稱系爭周琳瑜帳戶）；原告於99年3月31日在大眾銀

　　行開設臺幣信託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

　　原告帳戶，下與系爭周琳瑜帳戶合稱系爭帳戶），大眾銀行

　　並指派其受僱人即訴外人李敏鳳為服務原告之理財專員，周

　　琳瑜亦因此併由李敏鳳服務。詎李敏鳳於107年2月起，濫用

    其擔任被告理財專員之職務，利用原告及周琳瑜向被告購買

    金融投資商品之職務上機會，假借投資之目的取得原告及周

    琳瑜已簽名或蓋印存戶印鑑之取款憑條或匯款申請書（下稱

　　系爭取匯文件），未經原告及周琳瑜同意，於附表一至三所

　　示日期（下稱系爭日期），自系爭帳戶轉匯、提領如附表一

　　至三所示款項共計1397萬5500元（下稱系爭款項），並挪為

    他用。原告或周琳瑜未於系爭日期親自臨櫃辦理，被告櫃台

    人員明知辦理匯款、取款之人非原告或周琳瑜，仍反覆允許

    李敏鳳盜領系爭款項，被告之清償行為對原告及周琳瑜應不

    生效力，雙方間消費寄託關係仍然存在；若被告之清償行為

    對原告及周琳瑜有效，李敏鳳顯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原告及周琳瑜，被告長達2年未察覺李敏鳳之行

    為，亦未有所警覺而與原告及周琳瑜聯繫確認，反容任李敏

    鳳代客戶辦理臨櫃作業，顯未善盡監督之責，違背善良管理

    人注意義務，且李敏鳳所為在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關

    ，致原告及周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且原告及周琳瑜係

    遭李敏鳳詐欺，難認與有過失，被告自應負不完全給付或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原告係周琳瑜之唯一繼承人，自得

    依己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188條第1項、第224條、第227條、第231條第1項、第602

　　條第1項準用第47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

　　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97萬5500元

　　，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周琳瑜與李敏鳳間有與李敏鳳理財專員職務全然無涉

    之其他財務往來（包括但不限於金錢借貸、委託李敏鳳代為

　　操作銷售之金融商品之其他投資等），因而（倘若原告或周

　　琳瑜並非本人臨櫃辦理時）授權李敏鳳辦理取款與匯款，並

　　非李敏鳳盜領、盜匯系爭款項，故李敏鳳當時並非執行其在

　　被告之理財專員職務，且原告明知李敏鳳亦無執行理財專員

　　職務之外觀，故原告不論基於如何之請求權基礎，主張被告

　　應給付或賠償其請求金額，均無理由。又原告及周琳瑜交付

　　李敏鳳其等已簽名或蓋妥印鑑印文之系爭取匯文件憑以向被

　　告取、匯款，被告返還金錢寄託物即系爭款項，已對原告及

    周琳瑜生清償效力，原告請求被告再次返還消費寄託物，自

    無理由。又被告已完全履行受寄人義務，並無給付不完全情

　　事，原告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負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又本院

　　113年度審易字第2513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另案刑事判決)

    係認定李敏鳳犯背信罪，李敏鳳對原告及周琳瑜之侵權行為

    客觀上並不具備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外觀，且係李敏鳳個人犯

    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自無民法第188條規定之適用。

(二)被告自始否認李敏鳳有原告主張之盜領、盜匯情事，倘果有

    此等情事，被告寄予原告110年7月對帳單所示之帳戶餘額僅

    有6,239元，與系爭款項金額差距甚大，原告應早於110年7

    月前就會知悉，必然立即向被告反應或甚至立即報警處理，

    斷無遲至111年8月始向被告主張存款疑遭盜領。原告既係自

    行保管系爭帳戶之存摺，並定期收受電子綜合對帳單，自無

    可能在107年2月至109年11月長達2年9個月期間，完全不查

    看系爭帳戶存摺、綜合對帳單，不知系爭帳戶內有數十次大

    量金錢提領與匯出之可能，且原告與李敏鳳間有金錢借貸往

    來，故原告極有可能是因借款予李敏鳳而在系爭取匯文件上

    蓋章或簽名，授權李敏鳳取款，李敏鳳並未保管系爭帳戶存

    摺，則原告、周琳瑜長期在空白系爭取匯文件上簽章或蓋用

    取款印鑑，並交付系爭帳戶之存摺予李敏鳳臨櫃憑以取、匯

    款，給與李敏鳳取款後另作他用之機會，乃原告、周琳瑜受

    有損失之主要原因。倘原告或周琳瑜在上述期間內曾查閱過

    系爭帳戶存摺或電子綜合對帳單1次，即可得知存摺、電子

    綜合對帳單內所載取款金額與餘額是否正確，當不致於長期

    不知其與周琳瑜之存款有遭李敏鳳挪作他用情事，故原告與

    周琳瑜有疏於履行保護自身權益之對己義務之重大過失。又

    原告於被告人員電話及到府訪談時，均掩飾其與李敏鳳有金

    錢借貸往來及有與周永麗財務往來之事實，對於損害之擴大

　　亦與有過失。綜上，縱被告應對原告與周琳瑜負擔損害賠償

　　責任，因原告與周琳瑜就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重大過失，

    請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或免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

    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大眾銀行於107年1月1日與被告合併，以被告為存續銀行，

    大眾銀行與存款戶間之權利義務由被告概括承受。周琳瑜於

    97年11月5日在大眾銀行開設系爭周琳瑜帳戶，原告於99年3

　　月31日在大眾銀行開設系爭原告帳戶，原告與周琳瑜均未設

　　定系爭帳戶臨櫃取款密碼。

(二)李敏鳳自99年4月1日起至111年1月10日止受僱於被告，任職

    於被告永春分行，擔任周琳瑜及原告之理財專員。

(三)周琳瑜於111年6月27日死亡，原告為周琳瑜唯一繼承人。

四、原告主張其依己身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後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

    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論述如下：

(一)原告主張李敏鳳前係被告永春分行理財專員，擔任其及周琳

    瑜之理財專員，李敏鳳自107年2月起，以便利為其及周琳瑜

    處理投資理財事務為由，取得其或周琳瑜已簽名或蓋印之空

    白系爭取匯文件，於系爭日期，未經其或周琳瑜同意，及其

    及周琳瑜未親自臨櫃辦理，自行交由被告辦理儲匯業務之承

　　辦人員，自系爭帳戶轉匯或提領系爭款項，挪為他用，致其

　　及周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取匯文件

    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9至283頁），並經李敏鳳在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07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即原告

    對系爭款項匯入帳戶之所有人提起返還不當得利訴訟，下稱

    另案民事事件）證述明確，亦經原告提出該事件113年6月3

    日之言詞辯論筆錄為佐（見本院卷一第581至596頁）；又李

    敏鳳上開違背任務，擅自挪用系爭帳戶內款項，致原告及周

    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對原告及周琳瑜各涉背信罪之刑

    事案件，經系爭另案刑事判決判處兩個背信罪，各處有期徒

    刑3年、3年4月確定，亦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

　　度偵字第16814號起訴書、系爭另案刑事判決等件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二第85至91、147至154頁），是李敏鳳應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原告及周琳瑜負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責任，堪以認定。被告雖以原告、周琳瑜與李敏鳳間有與

    李敏鳳理財專員職務全然無涉之其他財務往來，因而授權李

    敏鳳辦理取款與匯款，並非盜領款項云云，惟被告所舉資料

    難認其所辯為真，自無可採。

(二)原告主張李敏鳳尚未清償系爭款項，被告應依民法第188條

    第1項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被告否認，則查：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

    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

    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

　　，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而

　　言，即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

　　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

　　在內（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224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李敏鳳自99年4月1日起至111年1月10日止擔任被告永春分行

    理財專員，負責客戶之投資理財諮詢、財富管理服務，為被

    告之受僱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亦有原告提出本院112

　　年度勞訴字第85號民事判決可佐（見本院卷一第547至550頁

　　）。復據李敏鳳在系爭民事事件證稱：原告及周琳瑜是伊的

    客戶，系爭取匯文件就原告部分是原告先提供已經簽名或蓋

    章之空白表單給伊，就周琳瑜部分是原告是先蓋好周琳瑜的

    印章後給伊，等伊有要提領系爭帳戶內金額時，就會將系爭

    取匯文件填寫完畢，然後持至銀行辦理領款事宜，原告及周

    琳瑜不知道伊要匯錢給誰，也沒有同意伊可以領取款項；原

    告及周琳瑜會蓋空白表單給伊，是因為伊是她們的理專，她

    們會透過伊投資，所以是基於投資的目的才將空白表單簽名

    或蓋章給伊，除了幫原告及周琳瑜投資的目的，伊本來就不

    行任意動用她們給伊的空白表單；原告及周琳瑜同意伊去領

    取系爭帳戶內款項的前提是伊要將資金用在理財投資的用途

    上，此同意內容，伊一開始就有與原告及周琳瑜講清楚，存

    摺都是伊去跟她們拿，她們信任伊，所以當伊去跟她們拿存

    摺時，她們都以為是伊要做理財投資用，每次還存摺時伊都

    沒有跟原告說明款項動用的原因及情形，原告也都沒有把存

    摺打開來看，都是直接就收起來放在抽屜等語，有前揭言詞

    辯論筆錄可稽；再參被告雖提出原告108年12月間、109年5

    月間、109年9月間投保保險及申購基金相關文件，以其上勾

    選自帳戶自動轉帳繳費之情事，及原告與李敏鳳之對話紀錄

    等件為辯（見本院卷二第189至247、33至34頁），然此反證

    李敏鳳確係憑藉被告理財專員之身分，為原告及周琳瑜進行

    投資理財服務，才能與原告及周琳瑜持續接觸，並得以帳戶

    扣款不足等理由，獲得自原告及周琳瑜處取得空白系爭取匯

    文件之機會，也因而能代原告及周琳瑜將系爭取匯文件交予

    被告櫃台人員辦理，且被告櫃台人員在原告及周琳瑜未親自

    臨櫃之情形下，並未拒絕受理，仍依系爭取匯文件使李敏鳳

    完成系爭款項之取、匯款手續，進而趁機將系爭款項挪作他

    用，足見被告所屬理財專員在所負責服務之客戶要求代為辦

    理提款、轉帳等事宜時，基於服務客戶立場，非不得由理財

    專員代為填寫取匯文件後持以臨櫃辦理，且被告內部實際作

    業並未嚴格禁止理財專員代客處理交易事宜（含現金交易）

　　，李敏鳳長期、多次均能辦理完成，實應認係屬李敏鳳執行

    職務之範圍。被告所辯，難認可採。則李敏鳳利用原告及周

    琳瑜委託其辦理投資理財之服務，而交付空白系爭取匯文件

    及系爭帳戶存摺之機會，在空白系爭取匯文件上填載金額後

　　，持以取、匯系爭款項，並用於超過原告及周琳瑜授權範圍

    之用途等行為，堪認係利用其代客戶辦理投資理財等手續之

　　職務上機會，且與其執行職務之時間、場所有密切關係，客

    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縱令李敏鳳係為自己利益所

    為，惟依前揭裁判意旨及說明，仍應認係屬民法第188條第1

    項規定之執行職務行為。

　⒊據上，李敏鳳所為前述(一)之不法侵權行為，係利用職務上

    之機會，並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在客觀上

    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8條

    第1項前段規定，就李敏鳳違背任務盜領系爭帳戶內之系爭

    款項，與李敏鳳連帶負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三)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

    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

    。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 者

    ，準用之，民法第217條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

    只須其行為為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助成損 

    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查本件損害之發生，導因於

    被告指派受僱人李敏鳳擔任原告及周琳瑜之理財專員，為其

    等進行投資理財之服務，復原告及周琳瑜應李敏鳳之請，同

    意事先以簽名或蓋章方式製作系爭取匯文件，並連同自己保

    管之系爭帳戶存摺交予李敏鳳，授權李敏鳳得基於投資理財

    目的動用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嗣被告未盡內部監督、稽核之

    責，在原告及周琳瑜未親自臨櫃之情形下，長期使李敏鳳得

    以獨自辦理取、匯款手續，而原告及周琳瑜交付已簽名或蓋

    印之空白系爭取匯文件行為本身，雖非必然發生存款遭盜領

    之結果，然據李敏鳳前揭證述，原告於李敏鳳每次歸還系爭

    帳戶存摺時，連看都不看就直接放進抽屜，也沒有詢問李敏

    鳳各筆款項動用原因及情形，亦未就被告寄送之對帳單進行

    對帳或採取必要預防措施，是原告及周琳瑜疏於注意，於本

    件損害之發生、擴大，亦有過失。原告雖以其及周琳瑜係遭

    李敏鳳詐欺，主張其等無過失云云，惟李敏鳳所為不構成詐

    欺乙情，業經另案刑事判決所認定，是原告主張，委無可採

    。本院衡之公平法則，並基於前揭所述各情，審酌雙方原因

    力之強弱及過失之輕重，原告之過失程度為30%，故減輕被

    告應賠償金額30%，即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為978萬2850元

    （計算式：1397萬5500元×70％＝978萬2850元）。原告於上開

    金額範圍內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准許範圍之

    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及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

　　，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

　　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

    203條亦有明文。查本件屬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無確定

    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

    告應給付之金額部分，得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即112年7月6日，見本院卷一第30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末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既經准許，原告另依民法第224條

　　、第227條、第231條、第602條第1項準用第478條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同上金額，即無庸審酌，附此說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其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後段及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978萬

    2850元，及自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上開准許部分之請求

    ，依法無據，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

    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

    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

　　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葉佳昕



附表一（以陳曉藍簽名提領部分）：

編號 日期 金額 摘要     1 108年8月27日 19萬9,500元 匯出匯款 2 108年10月18日 24萬元 匯出匯款 3 108年12月18日 25萬元 匯出匯款 4 109年3月31日 30萬5,000元 匯出匯款 5 109年4月16日 13萬9,000元 匯出匯款 6 109年4月29日 18萬9,000元 匯出匯款 7 109年5月14日 3萬3,000元 匯出匯款 8 109年5月29日 19萬7,000元 匯出匯款 9 109年6月9日 17萬4,000元 匯出匯款 10 109年6月17日 40萬元 匯出匯款 11 109年7月3日 10萬元 匯出匯款 12 109年7月9日 28萬元 匯出匯款 13 109年7月17日 7萬1,000元 匯出匯款 14 109年9月30日 23萬元 匯出匯款 15 109年10月7日 30萬5,000元 匯出匯款 16 109年10月27日 29萬元 匯出匯款 17 109年11月6日 8萬8,000元 匯出匯款 18 109年11月11日 6萬8,000元 匯出匯款 合計：  355萬8,500元  

附表二（以陳曉藍印鑑提領部分）：

編號 日期 金額 摘要     1 107年2月8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 107年3月2日 6萬元 現金取款 3 107年5月23日 4萬元 現金取款 4 107年11月21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5 107年12月5日 5萬元 現金取款 6 107年12月12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7 107年12月25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8 108年1月4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9 108年1月11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10 108年1月19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11 108年2月15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12 108年2月27日 4萬元 現金取款 13 108年3月7日 1萬7,000元 現金取款 14 108年3月29日 1萬5,000元 現金取款 15 108年5月8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16 108年5月14日 18萬元 現金取款 17 108年5月20日 18萬元 現金取款 18 108年5月30日 10萬元 現金取款 19 108年6月12日 25萬元 現金取款 20 108年7月2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1 108年7月10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2 108年7月30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3 108年8月16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4 108年9月20日 15萬4,000元 匯出匯款 25 108年11月29日 3萬5,000元 匯出匯款 26 109年1月21日 1萬7,000元 匯出匯款 27 109年2月26日 32萬元 匯出匯款 28 109年3月6日 16萬1,000元 匯出匯款 合計：  275萬9,000元  

附表三（以周琳瑜印鑑提領部分）：

編號 日期 金額 摘要     1 107年2月12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 107年3月7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3 107年3月13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4 107年5月25日 6萬元 現金取款 5 107年10月25日 3萬5,000元 領出匯款 6 107年11月5日 3萬5,000元 領出匯款 7 107年11月12日 24萬5,000元 領出匯款 8 107年12月11日 17萬2,500元 領出匯款 9 107年12月26日 27萬8,000元 領出匯款 10 108年1月31日 8萬2,000元 領出匯款 11 108年2月22日 4萬3,500元 領出匯款 12 108年3月6日 2萬5,500元 領出匯款 13 108年6月27日 350萬元 轉帳支出 14 108年7月9日 15萬1,500元 領出匯款 15 108年7月12日 197萬元 轉帳支出 16 108年11月1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17 108年11月20日 15萬元 現金取款 18 108年11月28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19 108年12月10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0 108年12月17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1 108年1月2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2 109年1月17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3 109年2月3日 10萬元 現金取款 合計：  765萬8,0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605號
原      告  陳曉藍
訴訟代理人  王智灝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奐辰律師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複  代理人  黃翊華律師
被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訴訟代理人  朱祐慧律師
            張炳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佰柒拾捌萬貳仟捌佰伍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貳拾柒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被告以新臺幣玖佰柒拾捌萬貳仟捌佰伍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宣告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院審理中由翁健依序變更為蔡明修、張財育，並經其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
　　登記表、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等件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5
　　、56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
　　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 1400萬250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397萬550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23、171頁)。核原告上開所為，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眾銀
　　行）於民國107年1月1日與被告合併，合併後以被告為存續
　　銀行，原大眾銀行與客戶間之權利義務由被告概括承受。訴外人即原告之母周琳瑜（已於111年6月27日死亡）於97年11月5日在大眾銀行開設臺幣信託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0號，下稱系爭周琳瑜帳戶）；原告於99年3月31日在大眾銀
　　行開設臺幣信託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
　　原告帳戶，下與系爭周琳瑜帳戶合稱系爭帳戶），大眾銀行
　　並指派其受僱人即訴外人李敏鳳為服務原告之理財專員，周
　　琳瑜亦因此併由李敏鳳服務。詎李敏鳳於107年2月起，濫用其擔任被告理財專員之職務，利用原告及周琳瑜向被告購買金融投資商品之職務上機會，假借投資之目的取得原告及周琳瑜已簽名或蓋印存戶印鑑之取款憑條或匯款申請書（下稱
　　系爭取匯文件），未經原告及周琳瑜同意，於附表一至三所
　　示日期（下稱系爭日期），自系爭帳戶轉匯、提領如附表一
　　至三所示款項共計1397萬5500元（下稱系爭款項），並挪為他用。原告或周琳瑜未於系爭日期親自臨櫃辦理，被告櫃台人員明知辦理匯款、取款之人非原告或周琳瑜，仍反覆允許李敏鳳盜領系爭款項，被告之清償行為對原告及周琳瑜應不生效力，雙方間消費寄託關係仍然存在；若被告之清償行為對原告及周琳瑜有效，李敏鳳顯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及周琳瑜，被告長達2年未察覺李敏鳳之行為，亦未有所警覺而與原告及周琳瑜聯繫確認，反容任李敏鳳代客戶辦理臨櫃作業，顯未善盡監督之責，違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李敏鳳所為在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關，致原告及周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且原告及周琳瑜係遭李敏鳳詐欺，難認與有過失，被告自應負不完全給付或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原告係周琳瑜之唯一繼承人，自得依己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188條第1項、第224條、第227條、第231條第1項、第602
　　條第1項準用第47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
　　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97萬5500元
　　，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周琳瑜與李敏鳳間有與李敏鳳理財專員職務全然無涉之其他財務往來（包括但不限於金錢借貸、委託李敏鳳代為
　　操作銷售之金融商品之其他投資等），因而（倘若原告或周
　　琳瑜並非本人臨櫃辦理時）授權李敏鳳辦理取款與匯款，並
　　非李敏鳳盜領、盜匯系爭款項，故李敏鳳當時並非執行其在
　　被告之理財專員職務，且原告明知李敏鳳亦無執行理財專員
　　職務之外觀，故原告不論基於如何之請求權基礎，主張被告
　　應給付或賠償其請求金額，均無理由。又原告及周琳瑜交付
　　李敏鳳其等已簽名或蓋妥印鑑印文之系爭取匯文件憑以向被
　　告取、匯款，被告返還金錢寄託物即系爭款項，已對原告及周琳瑜生清償效力，原告請求被告再次返還消費寄託物，自無理由。又被告已完全履行受寄人義務，並無給付不完全情
　　事，原告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又本院
　　113年度審易字第2513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另案刑事判決)係認定李敏鳳犯背信罪，李敏鳳對原告及周琳瑜之侵權行為客觀上並不具備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外觀，且係李敏鳳個人犯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自無民法第188條規定之適用。
(二)被告自始否認李敏鳳有原告主張之盜領、盜匯情事，倘果有此等情事，被告寄予原告110年7月對帳單所示之帳戶餘額僅有6,239元，與系爭款項金額差距甚大，原告應早於110年7月前就會知悉，必然立即向被告反應或甚至立即報警處理，斷無遲至111年8月始向被告主張存款疑遭盜領。原告既係自行保管系爭帳戶之存摺，並定期收受電子綜合對帳單，自無可能在107年2月至109年11月長達2年9個月期間，完全不查看系爭帳戶存摺、綜合對帳單，不知系爭帳戶內有數十次大量金錢提領與匯出之可能，且原告與李敏鳳間有金錢借貸往來，故原告極有可能是因借款予李敏鳳而在系爭取匯文件上蓋章或簽名，授權李敏鳳取款，李敏鳳並未保管系爭帳戶存摺，則原告、周琳瑜長期在空白系爭取匯文件上簽章或蓋用取款印鑑，並交付系爭帳戶之存摺予李敏鳳臨櫃憑以取、匯款，給與李敏鳳取款後另作他用之機會，乃原告、周琳瑜受有損失之主要原因。倘原告或周琳瑜在上述期間內曾查閱過系爭帳戶存摺或電子綜合對帳單1次，即可得知存摺、電子綜合對帳單內所載取款金額與餘額是否正確，當不致於長期不知其與周琳瑜之存款有遭李敏鳳挪作他用情事，故原告與周琳瑜有疏於履行保護自身權益之對己義務之重大過失。又原告於被告人員電話及到府訪談時，均掩飾其與李敏鳳有金錢借貸往來及有與周永麗財務往來之事實，對於損害之擴大
　　亦與有過失。綜上，縱被告應對原告與周琳瑜負擔損害賠償
　　責任，因原告與周琳瑜就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重大過失，請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或免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大眾銀行於107年1月1日與被告合併，以被告為存續銀行，大眾銀行與存款戶間之權利義務由被告概括承受。周琳瑜於97年11月5日在大眾銀行開設系爭周琳瑜帳戶，原告於99年3
　　月31日在大眾銀行開設系爭原告帳戶，原告與周琳瑜均未設
　　定系爭帳戶臨櫃取款密碼。
(二)李敏鳳自99年4月1日起至111年1月10日止受僱於被告，任職於被告永春分行，擔任周琳瑜及原告之理財專員。
(三)周琳瑜於111年6月27日死亡，原告為周琳瑜唯一繼承人。
四、原告主張其依己身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論述如下：
(一)原告主張李敏鳳前係被告永春分行理財專員，擔任其及周琳瑜之理財專員，李敏鳳自107年2月起，以便利為其及周琳瑜處理投資理財事務為由，取得其或周琳瑜已簽名或蓋印之空白系爭取匯文件，於系爭日期，未經其或周琳瑜同意，及其及周琳瑜未親自臨櫃辦理，自行交由被告辦理儲匯業務之承
　　辦人員，自系爭帳戶轉匯或提領系爭款項，挪為他用，致其
　　及周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取匯文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9至283頁），並經李敏鳳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07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即原告對系爭款項匯入帳戶之所有人提起返還不當得利訴訟，下稱另案民事事件）證述明確，亦經原告提出該事件113年6月3日之言詞辯論筆錄為佐（見本院卷一第581至596頁）；又李敏鳳上開違背任務，擅自挪用系爭帳戶內款項，致原告及周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對原告及周琳瑜各涉背信罪之刑事案件，經系爭另案刑事判決判處兩個背信罪，各處有期徒刑3年、3年4月確定，亦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
　　度偵字第16814號起訴書、系爭另案刑事判決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85至91、147至154頁），是李敏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原告及周琳瑜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堪以認定。被告雖以原告、周琳瑜與李敏鳳間有與李敏鳳理財專員職務全然無涉之其他財務往來，因而授權李敏鳳辦理取款與匯款，並非盜領款項云云，惟被告所舉資料難認其所辯為真，自無可採。
(二)原告主張李敏鳳尚未清償系爭款項，被告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被告否認，則查：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
　　，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而
　　言，即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
　　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
　　在內（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224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李敏鳳自99年4月1日起至111年1月10日止擔任被告永春分行理財專員，負責客戶之投資理財諮詢、財富管理服務，為被告之受僱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亦有原告提出本院112
　　年度勞訴字第85號民事判決可佐（見本院卷一第547至550頁
　　）。復據李敏鳳在系爭民事事件證稱：原告及周琳瑜是伊的客戶，系爭取匯文件就原告部分是原告先提供已經簽名或蓋章之空白表單給伊，就周琳瑜部分是原告是先蓋好周琳瑜的印章後給伊，等伊有要提領系爭帳戶內金額時，就會將系爭取匯文件填寫完畢，然後持至銀行辦理領款事宜，原告及周琳瑜不知道伊要匯錢給誰，也沒有同意伊可以領取款項；原告及周琳瑜會蓋空白表單給伊，是因為伊是她們的理專，她們會透過伊投資，所以是基於投資的目的才將空白表單簽名或蓋章給伊，除了幫原告及周琳瑜投資的目的，伊本來就不行任意動用她們給伊的空白表單；原告及周琳瑜同意伊去領取系爭帳戶內款項的前提是伊要將資金用在理財投資的用途上，此同意內容，伊一開始就有與原告及周琳瑜講清楚，存摺都是伊去跟她們拿，她們信任伊，所以當伊去跟她們拿存摺時，她們都以為是伊要做理財投資用，每次還存摺時伊都沒有跟原告說明款項動用的原因及情形，原告也都沒有把存摺打開來看，都是直接就收起來放在抽屜等語，有前揭言詞辯論筆錄可稽；再參被告雖提出原告108年12月間、109年5月間、109年9月間投保保險及申購基金相關文件，以其上勾選自帳戶自動轉帳繳費之情事，及原告與李敏鳳之對話紀錄等件為辯（見本院卷二第189至247、33至34頁），然此反證李敏鳳確係憑藉被告理財專員之身分，為原告及周琳瑜進行投資理財服務，才能與原告及周琳瑜持續接觸，並得以帳戶扣款不足等理由，獲得自原告及周琳瑜處取得空白系爭取匯文件之機會，也因而能代原告及周琳瑜將系爭取匯文件交予被告櫃台人員辦理，且被告櫃台人員在原告及周琳瑜未親自臨櫃之情形下，並未拒絕受理，仍依系爭取匯文件使李敏鳳完成系爭款項之取、匯款手續，進而趁機將系爭款項挪作他用，足見被告所屬理財專員在所負責服務之客戶要求代為辦理提款、轉帳等事宜時，基於服務客戶立場，非不得由理財專員代為填寫取匯文件後持以臨櫃辦理，且被告內部實際作業並未嚴格禁止理財專員代客處理交易事宜（含現金交易）
　　，李敏鳳長期、多次均能辦理完成，實應認係屬李敏鳳執行職務之範圍。被告所辯，難認可採。則李敏鳳利用原告及周琳瑜委託其辦理投資理財之服務，而交付空白系爭取匯文件及系爭帳戶存摺之機會，在空白系爭取匯文件上填載金額後
　　，持以取、匯系爭款項，並用於超過原告及周琳瑜授權範圍之用途等行為，堪認係利用其代客戶辦理投資理財等手續之
　　職務上機會，且與其執行職務之時間、場所有密切關係，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縱令李敏鳳係為自己利益所為，惟依前揭裁判意旨及說明，仍應認係屬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之執行職務行為。
　⒊據上，李敏鳳所為前述(一)之不法侵權行為，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並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李敏鳳違背任務盜領系爭帳戶內之系爭款項，與李敏鳳連帶負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三)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 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只須其行為為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助成損 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查本件損害之發生，導因於被告指派受僱人李敏鳳擔任原告及周琳瑜之理財專員，為其等進行投資理財之服務，復原告及周琳瑜應李敏鳳之請，同意事先以簽名或蓋章方式製作系爭取匯文件，並連同自己保管之系爭帳戶存摺交予李敏鳳，授權李敏鳳得基於投資理財目的動用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嗣被告未盡內部監督、稽核之責，在原告及周琳瑜未親自臨櫃之情形下，長期使李敏鳳得以獨自辦理取、匯款手續，而原告及周琳瑜交付已簽名或蓋印之空白系爭取匯文件行為本身，雖非必然發生存款遭盜領之結果，然據李敏鳳前揭證述，原告於李敏鳳每次歸還系爭帳戶存摺時，連看都不看就直接放進抽屜，也沒有詢問李敏鳳各筆款項動用原因及情形，亦未就被告寄送之對帳單進行對帳或採取必要預防措施，是原告及周琳瑜疏於注意，於本件損害之發生、擴大，亦有過失。原告雖以其及周琳瑜係遭李敏鳳詐欺，主張其等無過失云云，惟李敏鳳所為不構成詐欺乙情，業經另案刑事判決所認定，是原告主張，委無可採。本院衡之公平法則，並基於前揭所述各情，審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及過失之輕重，原告之過失程度為30%，故減輕被告應賠償金額30%，即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為978萬2850元（計算式：1397萬5500元×70％＝978萬2850元）。原告於上開金額範圍內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准許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及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
　　，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
　　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亦有明文。查本件屬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無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告應給付之金額部分，得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即112年7月6日，見本院卷一第30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末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既經准許，原告另依民法第224條
　　、第227條、第231條、第602條第1項準用第47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同上金額，即無庸審酌，附此說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其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978萬2850元，及自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上開准許部分之請求，依法無據，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
　　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葉佳昕


附表一（以陳曉藍簽名提領部分）：
		編號

		日期

		金額

		摘要



		


		


		


		




		1

		108年8月27日

		19萬9,500元

		匯出匯款



		2

		108年10月18日

		24萬元

		匯出匯款



		3

		108年12月18日

		25萬元

		匯出匯款



		4

		109年3月31日

		30萬5,000元

		匯出匯款



		5

		109年4月16日

		13萬9,000元

		匯出匯款



		6

		109年4月29日

		18萬9,000元

		匯出匯款



		7

		109年5月14日

		3萬3,000元

		匯出匯款



		8

		109年5月29日

		19萬7,000元

		匯出匯款



		9

		109年6月9日

		17萬4,000元

		匯出匯款



		10

		109年6月17日

		40萬元

		匯出匯款



		11

		109年7月3日

		10萬元

		匯出匯款



		12

		109年7月9日

		28萬元

		匯出匯款



		13

		109年7月17日

		7萬1,000元

		匯出匯款



		14

		109年9月30日

		23萬元

		匯出匯款



		15

		109年10月7日

		30萬5,000元

		匯出匯款



		16

		109年10月27日

		29萬元

		匯出匯款



		17

		109年11月6日

		8萬8,000元

		匯出匯款



		18

		109年11月11日

		6萬8,000元

		匯出匯款



		合計：

		


		355萬8,500元

		








附表二（以陳曉藍印鑑提領部分）：
		編號

		日期

		金額

		摘要



		


		


		


		




		1

		107年2月8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

		107年3月2日

		6萬元

		現金取款



		3

		107年5月23日

		4萬元

		現金取款



		4

		107年11月21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5

		107年12月5日

		5萬元

		現金取款



		6

		107年12月12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7

		107年12月25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8

		108年1月4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9

		108年1月11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10

		108年1月19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11

		108年2月15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12

		108年2月27日

		4萬元

		現金取款



		13

		108年3月7日

		1萬7,000元

		現金取款



		14

		108年3月29日

		1萬5,000元

		現金取款



		15

		108年5月8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16

		108年5月14日

		18萬元

		現金取款



		17

		108年5月20日

		18萬元

		現金取款



		18

		108年5月30日

		10萬元

		現金取款



		19

		108年6月12日

		25萬元

		現金取款



		20

		108年7月2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1

		108年7月10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2

		108年7月30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3

		108年8月16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4

		108年9月20日

		15萬4,000元

		匯出匯款



		25

		108年11月29日

		3萬5,000元

		匯出匯款



		26

		109年1月21日

		1萬7,000元

		匯出匯款



		27

		109年2月26日

		32萬元

		匯出匯款



		28

		109年3月6日

		16萬1,000元

		匯出匯款



		合計：

		


		275萬9,000元

		








附表三（以周琳瑜印鑑提領部分）：
		編號

		日期

		金額

		摘要



		


		


		


		




		1

		107年2月12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

		107年3月7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3

		107年3月13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4

		107年5月25日

		6萬元

		現金取款



		5

		107年10月25日

		3萬5,000元

		領出匯款



		6

		107年11月5日

		3萬5,000元

		領出匯款



		7

		107年11月12日

		24萬5,000元

		領出匯款



		8

		107年12月11日

		17萬2,500元

		領出匯款



		9

		107年12月26日

		27萬8,000元

		領出匯款



		10

		108年1月31日

		8萬2,000元

		領出匯款



		11

		108年2月22日

		4萬3,500元

		領出匯款



		12

		108年3月6日

		2萬5,500元

		領出匯款



		13

		108年6月27日

		350萬元

		轉帳支出



		14

		108年7月9日

		15萬1,500元

		領出匯款



		15

		108年7月12日

		197萬元

		轉帳支出



		16

		108年11月1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17

		108年11月20日

		15萬元

		現金取款



		18

		108年11月28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19

		108年12月10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0

		108年12月17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1

		108年1月2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2

		109年1月17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3

		109年2月3日

		10萬元

		現金取款



		合計：

		


		765萬8,0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605號

原      告  陳曉藍

訴訟代理人  王智灝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奐辰律師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複  代理人  黃翊華律師

被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訴訟代理人  朱祐慧律師

            張炳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佰柒拾捌萬貳仟捌佰伍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貳拾柒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被告以新臺幣玖佰柒拾捌萬貳仟捌佰伍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宣告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院審理中由翁健依序變更為蔡明修、張財育，並經其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

　　登記表、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等件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5

　　、56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

　　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 1400萬250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397萬550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23、171頁)。核原告上開所為，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眾銀

　　行）於民國107年1月1日與被告合併，合併後以被告為存續

　　銀行，原大眾銀行與客戶間之權利義務由被告概括承受。訴外人即原告之母周琳瑜（已於111年6月27日死亡）於97年11月5日在大眾銀行開設臺幣信託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0號，下稱系爭周琳瑜帳戶）；原告於99年3月31日在大眾銀

　　行開設臺幣信託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

　　原告帳戶，下與系爭周琳瑜帳戶合稱系爭帳戶），大眾銀行

　　並指派其受僱人即訴外人李敏鳳為服務原告之理財專員，周

　　琳瑜亦因此併由李敏鳳服務。詎李敏鳳於107年2月起，濫用其擔任被告理財專員之職務，利用原告及周琳瑜向被告購買金融投資商品之職務上機會，假借投資之目的取得原告及周琳瑜已簽名或蓋印存戶印鑑之取款憑條或匯款申請書（下稱

　　系爭取匯文件），未經原告及周琳瑜同意，於附表一至三所

　　示日期（下稱系爭日期），自系爭帳戶轉匯、提領如附表一

　　至三所示款項共計1397萬5500元（下稱系爭款項），並挪為他用。原告或周琳瑜未於系爭日期親自臨櫃辦理，被告櫃台人員明知辦理匯款、取款之人非原告或周琳瑜，仍反覆允許李敏鳳盜領系爭款項，被告之清償行為對原告及周琳瑜應不生效力，雙方間消費寄託關係仍然存在；若被告之清償行為對原告及周琳瑜有效，李敏鳳顯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及周琳瑜，被告長達2年未察覺李敏鳳之行為，亦未有所警覺而與原告及周琳瑜聯繫確認，反容任李敏鳳代客戶辦理臨櫃作業，顯未善盡監督之責，違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李敏鳳所為在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關，致原告及周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且原告及周琳瑜係遭李敏鳳詐欺，難認與有過失，被告自應負不完全給付或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原告係周琳瑜之唯一繼承人，自得依己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188條第1項、第224條、第227條、第231條第1項、第602

　　條第1項準用第47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

　　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97萬5500元

　　，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周琳瑜與李敏鳳間有與李敏鳳理財專員職務全然無涉之其他財務往來（包括但不限於金錢借貸、委託李敏鳳代為

　　操作銷售之金融商品之其他投資等），因而（倘若原告或周

　　琳瑜並非本人臨櫃辦理時）授權李敏鳳辦理取款與匯款，並

　　非李敏鳳盜領、盜匯系爭款項，故李敏鳳當時並非執行其在

　　被告之理財專員職務，且原告明知李敏鳳亦無執行理財專員

　　職務之外觀，故原告不論基於如何之請求權基礎，主張被告

　　應給付或賠償其請求金額，均無理由。又原告及周琳瑜交付

　　李敏鳳其等已簽名或蓋妥印鑑印文之系爭取匯文件憑以向被

　　告取、匯款，被告返還金錢寄託物即系爭款項，已對原告及周琳瑜生清償效力，原告請求被告再次返還消費寄託物，自無理由。又被告已完全履行受寄人義務，並無給付不完全情

　　事，原告依民法第224條、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又本院

　　113年度審易字第2513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另案刑事判決)係認定李敏鳳犯背信罪，李敏鳳對原告及周琳瑜之侵權行為客觀上並不具備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外觀，且係李敏鳳個人犯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自無民法第188條規定之適用。

(二)被告自始否認李敏鳳有原告主張之盜領、盜匯情事，倘果有此等情事，被告寄予原告110年7月對帳單所示之帳戶餘額僅有6,239元，與系爭款項金額差距甚大，原告應早於110年7月前就會知悉，必然立即向被告反應或甚至立即報警處理，斷無遲至111年8月始向被告主張存款疑遭盜領。原告既係自行保管系爭帳戶之存摺，並定期收受電子綜合對帳單，自無可能在107年2月至109年11月長達2年9個月期間，完全不查看系爭帳戶存摺、綜合對帳單，不知系爭帳戶內有數十次大量金錢提領與匯出之可能，且原告與李敏鳳間有金錢借貸往來，故原告極有可能是因借款予李敏鳳而在系爭取匯文件上蓋章或簽名，授權李敏鳳取款，李敏鳳並未保管系爭帳戶存摺，則原告、周琳瑜長期在空白系爭取匯文件上簽章或蓋用取款印鑑，並交付系爭帳戶之存摺予李敏鳳臨櫃憑以取、匯款，給與李敏鳳取款後另作他用之機會，乃原告、周琳瑜受有損失之主要原因。倘原告或周琳瑜在上述期間內曾查閱過系爭帳戶存摺或電子綜合對帳單1次，即可得知存摺、電子綜合對帳單內所載取款金額與餘額是否正確，當不致於長期不知其與周琳瑜之存款有遭李敏鳳挪作他用情事，故原告與周琳瑜有疏於履行保護自身權益之對己義務之重大過失。又原告於被告人員電話及到府訪談時，均掩飾其與李敏鳳有金錢借貸往來及有與周永麗財務往來之事實，對於損害之擴大

　　亦與有過失。綜上，縱被告應對原告與周琳瑜負擔損害賠償

　　責任，因原告與周琳瑜就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重大過失，請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或免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大眾銀行於107年1月1日與被告合併，以被告為存續銀行，大眾銀行與存款戶間之權利義務由被告概括承受。周琳瑜於97年11月5日在大眾銀行開設系爭周琳瑜帳戶，原告於99年3

　　月31日在大眾銀行開設系爭原告帳戶，原告與周琳瑜均未設

　　定系爭帳戶臨櫃取款密碼。

(二)李敏鳳自99年4月1日起至111年1月10日止受僱於被告，任職於被告永春分行，擔任周琳瑜及原告之理財專員。

(三)周琳瑜於111年6月27日死亡，原告為周琳瑜唯一繼承人。

四、原告主張其依己身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論述如下：

(一)原告主張李敏鳳前係被告永春分行理財專員，擔任其及周琳瑜之理財專員，李敏鳳自107年2月起，以便利為其及周琳瑜處理投資理財事務為由，取得其或周琳瑜已簽名或蓋印之空白系爭取匯文件，於系爭日期，未經其或周琳瑜同意，及其及周琳瑜未親自臨櫃辦理，自行交由被告辦理儲匯業務之承

　　辦人員，自系爭帳戶轉匯或提領系爭款項，挪為他用，致其

　　及周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取匯文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9至283頁），並經李敏鳳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07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即原告對系爭款項匯入帳戶之所有人提起返還不當得利訴訟，下稱另案民事事件）證述明確，亦經原告提出該事件113年6月3日之言詞辯論筆錄為佐（見本院卷一第581至596頁）；又李敏鳳上開違背任務，擅自挪用系爭帳戶內款項，致原告及周琳瑜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對原告及周琳瑜各涉背信罪之刑事案件，經系爭另案刑事判決判處兩個背信罪，各處有期徒刑3年、3年4月確定，亦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

　　度偵字第16814號起訴書、系爭另案刑事判決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85至91、147至154頁），是李敏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原告及周琳瑜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堪以認定。被告雖以原告、周琳瑜與李敏鳳間有與李敏鳳理財專員職務全然無涉之其他財務往來，因而授權李敏鳳辦理取款與匯款，並非盜領款項云云，惟被告所舉資料難認其所辯為真，自無可採。

(二)原告主張李敏鳳尚未清償系爭款項，被告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被告否認，則查：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

　　，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而

　　言，即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

　　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

　　在內（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224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李敏鳳自99年4月1日起至111年1月10日止擔任被告永春分行理財專員，負責客戶之投資理財諮詢、財富管理服務，為被告之受僱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亦有原告提出本院112

　　年度勞訴字第85號民事判決可佐（見本院卷一第547至550頁

　　）。復據李敏鳳在系爭民事事件證稱：原告及周琳瑜是伊的客戶，系爭取匯文件就原告部分是原告先提供已經簽名或蓋章之空白表單給伊，就周琳瑜部分是原告是先蓋好周琳瑜的印章後給伊，等伊有要提領系爭帳戶內金額時，就會將系爭取匯文件填寫完畢，然後持至銀行辦理領款事宜，原告及周琳瑜不知道伊要匯錢給誰，也沒有同意伊可以領取款項；原告及周琳瑜會蓋空白表單給伊，是因為伊是她們的理專，她們會透過伊投資，所以是基於投資的目的才將空白表單簽名或蓋章給伊，除了幫原告及周琳瑜投資的目的，伊本來就不行任意動用她們給伊的空白表單；原告及周琳瑜同意伊去領取系爭帳戶內款項的前提是伊要將資金用在理財投資的用途上，此同意內容，伊一開始就有與原告及周琳瑜講清楚，存摺都是伊去跟她們拿，她們信任伊，所以當伊去跟她們拿存摺時，她們都以為是伊要做理財投資用，每次還存摺時伊都沒有跟原告說明款項動用的原因及情形，原告也都沒有把存摺打開來看，都是直接就收起來放在抽屜等語，有前揭言詞辯論筆錄可稽；再參被告雖提出原告108年12月間、109年5月間、109年9月間投保保險及申購基金相關文件，以其上勾選自帳戶自動轉帳繳費之情事，及原告與李敏鳳之對話紀錄等件為辯（見本院卷二第189至247、33至34頁），然此反證李敏鳳確係憑藉被告理財專員之身分，為原告及周琳瑜進行投資理財服務，才能與原告及周琳瑜持續接觸，並得以帳戶扣款不足等理由，獲得自原告及周琳瑜處取得空白系爭取匯文件之機會，也因而能代原告及周琳瑜將系爭取匯文件交予被告櫃台人員辦理，且被告櫃台人員在原告及周琳瑜未親自臨櫃之情形下，並未拒絕受理，仍依系爭取匯文件使李敏鳳完成系爭款項之取、匯款手續，進而趁機將系爭款項挪作他用，足見被告所屬理財專員在所負責服務之客戶要求代為辦理提款、轉帳等事宜時，基於服務客戶立場，非不得由理財專員代為填寫取匯文件後持以臨櫃辦理，且被告內部實際作業並未嚴格禁止理財專員代客處理交易事宜（含現金交易）

　　，李敏鳳長期、多次均能辦理完成，實應認係屬李敏鳳執行職務之範圍。被告所辯，難認可採。則李敏鳳利用原告及周琳瑜委託其辦理投資理財之服務，而交付空白系爭取匯文件及系爭帳戶存摺之機會，在空白系爭取匯文件上填載金額後

　　，持以取、匯系爭款項，並用於超過原告及周琳瑜授權範圍之用途等行為，堪認係利用其代客戶辦理投資理財等手續之

　　職務上機會，且與其執行職務之時間、場所有密切關係，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縱令李敏鳳係為自己利益所為，惟依前揭裁判意旨及說明，仍應認係屬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之執行職務行為。

　⒊據上，李敏鳳所為前述(一)之不法侵權行為，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並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李敏鳳違背任務盜領系爭帳戶內之系爭款項，與李敏鳳連帶負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三)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 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只須其行為為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助成損 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查本件損害之發生，導因於被告指派受僱人李敏鳳擔任原告及周琳瑜之理財專員，為其等進行投資理財之服務，復原告及周琳瑜應李敏鳳之請，同意事先以簽名或蓋章方式製作系爭取匯文件，並連同自己保管之系爭帳戶存摺交予李敏鳳，授權李敏鳳得基於投資理財目的動用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嗣被告未盡內部監督、稽核之責，在原告及周琳瑜未親自臨櫃之情形下，長期使李敏鳳得以獨自辦理取、匯款手續，而原告及周琳瑜交付已簽名或蓋印之空白系爭取匯文件行為本身，雖非必然發生存款遭盜領之結果，然據李敏鳳前揭證述，原告於李敏鳳每次歸還系爭帳戶存摺時，連看都不看就直接放進抽屜，也沒有詢問李敏鳳各筆款項動用原因及情形，亦未就被告寄送之對帳單進行對帳或採取必要預防措施，是原告及周琳瑜疏於注意，於本件損害之發生、擴大，亦有過失。原告雖以其及周琳瑜係遭李敏鳳詐欺，主張其等無過失云云，惟李敏鳳所為不構成詐欺乙情，業經另案刑事判決所認定，是原告主張，委無可採。本院衡之公平法則，並基於前揭所述各情，審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及過失之輕重，原告之過失程度為30%，故減輕被告應賠償金額30%，即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為978萬2850元（計算式：1397萬5500元×70％＝978萬2850元）。原告於上開金額範圍內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准許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及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

　　，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

　　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亦有明文。查本件屬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無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告應給付之金額部分，得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即112年7月6日，見本院卷一第30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末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既經准許，原告另依民法第224條

　　、第227條、第231條、第602條第1項準用第47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同上金額，即無庸審酌，附此說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其及繼承自周琳瑜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978萬2850元，及自112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上開准許部分之請求，依法無據，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

　　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葉佳昕



附表一（以陳曉藍簽名提領部分）：

編號 日期 金額 摘要     1 108年8月27日 19萬9,500元 匯出匯款 2 108年10月18日 24萬元 匯出匯款 3 108年12月18日 25萬元 匯出匯款 4 109年3月31日 30萬5,000元 匯出匯款 5 109年4月16日 13萬9,000元 匯出匯款 6 109年4月29日 18萬9,000元 匯出匯款 7 109年5月14日 3萬3,000元 匯出匯款 8 109年5月29日 19萬7,000元 匯出匯款 9 109年6月9日 17萬4,000元 匯出匯款 10 109年6月17日 40萬元 匯出匯款 11 109年7月3日 10萬元 匯出匯款 12 109年7月9日 28萬元 匯出匯款 13 109年7月17日 7萬1,000元 匯出匯款 14 109年9月30日 23萬元 匯出匯款 15 109年10月7日 30萬5,000元 匯出匯款 16 109年10月27日 29萬元 匯出匯款 17 109年11月6日 8萬8,000元 匯出匯款 18 109年11月11日 6萬8,000元 匯出匯款 合計：  355萬8,500元  

附表二（以陳曉藍印鑑提領部分）：

編號 日期 金額 摘要     1 107年2月8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 107年3月2日 6萬元 現金取款 3 107年5月23日 4萬元 現金取款 4 107年11月21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5 107年12月5日 5萬元 現金取款 6 107年12月12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7 107年12月25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8 108年1月4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9 108年1月11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10 108年1月19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11 108年2月15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12 108年2月27日 4萬元 現金取款 13 108年3月7日 1萬7,000元 現金取款 14 108年3月29日 1萬5,000元 現金取款 15 108年5月8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16 108年5月14日 18萬元 現金取款 17 108年5月20日 18萬元 現金取款 18 108年5月30日 10萬元 現金取款 19 108年6月12日 25萬元 現金取款 20 108年7月2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1 108年7月10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2 108年7月30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3 108年8月16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4 108年9月20日 15萬4,000元 匯出匯款 25 108年11月29日 3萬5,000元 匯出匯款 26 109年1月21日 1萬7,000元 匯出匯款 27 109年2月26日 32萬元 匯出匯款 28 109年3月6日 16萬1,000元 匯出匯款 合計：  275萬9,000元  

附表三（以周琳瑜印鑑提領部分）：

編號 日期 金額 摘要     1 107年2月12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 107年3月7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3 107年3月13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4 107年5月25日 6萬元 現金取款 5 107年10月25日 3萬5,000元 領出匯款 6 107年11月5日 3萬5,000元 領出匯款 7 107年11月12日 24萬5,000元 領出匯款 8 107年12月11日 17萬2,500元 領出匯款 9 107年12月26日 27萬8,000元 領出匯款 10 108年1月31日 8萬2,000元 領出匯款 11 108年2月22日 4萬3,500元 領出匯款 12 108年3月6日 2萬5,500元 領出匯款 13 108年6月27日 350萬元 轉帳支出 14 108年7月9日 15萬1,500元 領出匯款 15 108年7月12日 197萬元 轉帳支出 16 108年11月1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17 108年11月20日 15萬元 現金取款 18 108年11月28日 7萬元 現金取款 19 108年12月10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0 108年12月17日 8萬元 現金取款 21 108年1月2日 9萬元 現金取款 22 109年1月17日 13萬元 現金取款 23 109年2月3日 10萬元 現金取款 合計：  765萬8,000元  







